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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技術學院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 

第 5 次學務主管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1 年 12 月 11 日(二)10:00 

會議地點：方城 2 樓 50210 會議室 

主  席：王信雄學務長 

出席人員：沈麗華組長、李靜芳組長、賴月圓組長、張武揚主任、郭仲堡主任、張輔屏（代）、

岳擎天（代）、楊慧雯 

缺席人員：張淑貞組長/主任（公假） 

紀  錄：楊慧雯 

會議紀錄： 

壹、 主席致詞 

一、 卓越訪視預訂於 12 月 22 日，有關佐證資料，態度培育部分由處本部統整近三年成

果，職涯發展部分請實輔組統整。 

二、 未來工作報告就不印製紙本，以電腦呈現，但法規修訂仍需有正式文件。 

三、 主管的行政管理應多費心，作為主管應事先做好準備與單位內工作分配。 

四、 再次提醒參與會議應要準時到達。 

貳、 各組工作報告（詳參附錄一） 

主席指示： 

一、 活動成果呈現較不足，除了量化數據外應有一到二十個字成果說明，工作呈果重點

在於辦理所產生的成效，如座談問題、演講重點等等。 

二、 12/24-12/28 召開班會，請各組 12/19 前提供資料給課外組彙整，如有相關宣導或主

題討論也應多提出，如請學生討論穿拖鞋進校園，學生的觀點為何，如有活動應提

前宣傳。 

三、 聯合服務中心所提有關影印機已超過使用年限需採購新影印機，請依正常採購程序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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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生輔組及聯合服務中心將辦理就學貸款與減免的學生重疊情形計算出，較能真實

呈現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實際人數。 

五、 EP 是否已製作成，學生是否都登錄個人歷程，EP 與就業輔導結合情形，請相關單

位加以確認。 

六、 活動成果報告中呈報至行政會議之工作報告刪除經費來源及承辦人員欄位。 

七、 卓越亞東人頒獎典禮校長原則上同意出席，請承辦單位發訊息給各單位如有獎項要

頒贈可透過此次典禮頒獎，並邀請一級主管參與。 

八、 衛保組工作成果報告中請加註心臟疾病人數。 

九、 下年度特色主題計畫以品德教育推動及相關制度建議為規劃方向，各組皆應加入特

色主題計畫推動。 

十、 請各組未來修訂法規程序應先送處內主管會議討論，再送相關委員會，接續才送法

規小組審議及後續其他行政會議。 

參、 主題討論（請參閱附錄二）：102 年度學輔計畫經費編列說明 

肆、 提案討論 

（一） 案由：「學生行為規範及獎懲規定」修訂案，請 審議。 

說明： 

1. 依據教育部 101 年 10 月 11 日臺訓（三）字第 1010756726B 號函說明第二點第

三項：學生在學期間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之不當行為，倘各大學

認於調查階段學生不得畢業，以及學生畢業後，對於其在學期間之不當行為經

調查屬實，得另為開除學籍或退學之處分時，應請納入學生獎懲規定，以資明

確。 

2. 為使「學生行為規範及獎懲規定」更為周延，以因應未來不時之需，建議增列

在學期間違反本規定第十三條第十三款之之不當行為，畢業後經刑法判刑定

讞，得以退學之處分。 

3. 經 101 年 11 月 13 日 101 學年度第二次學生獎懲委員會修正通過。 

決議：本案業經上次主管會議及學生獎懲委員會通過，於本次會議應屬工作報告

內容之一，請提案單位逕送行政會議審議。 

 

 

 

 



3 
 

（二） 案由：新增「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職涯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說明： 

1. 為強化為職涯輔導效能，落實職涯輔導機制，新增「學生職涯輔導委員會設

置辦法」如附件。 

2. 12 月 4 日第四次法規會議審議修訂。 

3. 審議通過後送行政會議。 

決議：提案單位業已陳閱校長，請依校長指示辦理。 

（三） 案由：新增「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職涯輔導實施辦法」，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實習就業輔導組） 

說明： 

1. 為加強輔導學生順利就業，培養優良的職業倫理與態度，使職涯輔導作業有

所遵循，新增「亞東技術學院學生職涯輔導實施辦法」如附件。 

2. 12 月 4 日第四次法規會議審議修訂。 

3. 審議通過後送行政會議。 

決議： 

1. 第五條修正為「本辦法之關鍵指標為﹕「辦理職涯輔導活動場次、參與人數」、

「畢業生就業媒合率」、…..」。 

2. 請留意此實施辦法如為全校推動學生職涯輔導參照之母法，是否需訂定到各

系應為與不應為之內容，或應另訂定實施細則或由各系自訂該系所屬實施細

則。 

3. 餘業已陳閱校長，請依校長指示辦理。 

伍、 臨時動議(無) 

陸、 散會(下午 12:10 止) 

柒、 附錄 

一、 各組工作報告【提供單位：學務處各組】 

二、 102 年度學輔工作計畫編列說明【提供單位：學務處處本部】 

三、 提案討論法規修訂對照表及法規全文 

  


